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消防审验有关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试行）》（建办科〔2024〕11号）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修正，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现就加强全省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以下简称“保护提升项目”）消防审验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加强保护规划（策划方案）编制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应设置消防安全专章。消防专章应坚持“保护优先、安全可控”原则，在不破坏历史风貌、传统格局、历史肌理的前提下，对防火间距、功能布局、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等内容提出安全管控要求，实现安全与保护有机统一。

城市更新区域因受客观条件限制，建筑防火间距、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等确无法满足现行技术标准时，应将涉及的消防问题解决方案纳入片区策划方案。

加强消防设计文件编制

建设单位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严格遵循国家和地方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并按照保护规划要求，对保护提升项目开展消防设计。

涉及城市更新的保护提升项目，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应严格落实片区策划方案要求，充分结合历史建筑保护特点，深化消防设计方案。在保障项目的消防安全需求的同时，契合片区更新整体规划，确保规范标准要求与更新改造有机衔接、互促共进。

消防设计文件应内容齐全、完整，深度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及《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相关要求，确保设计方案科学合规、可操作性强，从源头上保障消防设计的质量与合规性。

加强设计审查管理

特殊建设工程

属于特殊建设工程的保护提升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建设工程管理权限向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

对具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时，应当提交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特殊消防设计的编制要求、专家评审等，严格按照《暂行规定》执行。

其他建设工程

属于其他建设工程的保护提升项目，建设单位申请施工许可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的，相关单位不得发放施工许可或者批准开工报告。
其他建设工程中，具有下列情形时，可进行消防设计论证：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

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

因保护利用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需要，确实无法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其他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论证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消防设计论证文件的编制、论证流程等参照特殊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文件的有关要求执行。

加强施工过程管控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符合法定形式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施工过程中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确需修改的，特殊建设工程应重新进行消防设计审查，其他建设工程应重新开展施工图审查。

建设、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应严格落实材料进场检验制度，严把消防产品和建筑材料质量关，确保建设工程采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质量合格，严禁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国家明令淘汰产品以及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保护提升项目施工过程的消防质量监管，督促各方参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严把施工过程质量关，及时排查整改施工中的消防安全隐患。

规范消防验收、备案抽查

属于特殊建设工程的保护提升项目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根据建设工程管理权限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属于其他建设工程的保护提升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根据建设工程管理权限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备案，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抽查比例按照《贵州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有关要求执行。
其他有关事项

压实主体责任

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暂行规定》有关要求，落实单位及从业人员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责任与义务。建设单位依法对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首要责任；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依法对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主体责任；有关单位的从业人员依法对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

强化档案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级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做好保护提升项目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档案管理工作。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人员应对所承办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资料及时收集、整理，确保案卷材料齐全完整、真实合法。

加强监督管理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大对项目规划编制、消防设计、施工实施、验收备案等全流程监督管理力度，重点检查参建各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消防设计文件合规性、施工过程质量管控、消防设施安装调试及运行情况等，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扎实做好保护提升项目消防审验保障工作。



